
單位： 實驗場所負責人：

項次 日期（年月日） 時間 廢棄物主要內容物 重量（公斤） 簽名 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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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環室承辦人員：

FM-11100-069 107.06.27 保存期限：至少三年

備註：

2.簽收後請將上聯歸還給產出單位。

1.請確認產出單位已於生物醫療廢棄物專用袋（容器）標註單位及重量等資訊。

暫存日期（年月日） 暫存單位及實驗場所負責人 暫存實際重量（公斤）

生物醫療廢棄物收集單

以下為安環室填寫

1.請用生物醫療廢棄物專用袋（容器）盛裝。

2.廢棄物分類請參考「生物醫療廢棄物分類標準」，資訊可上安環室網頁列管文件中查詢。

備註：

日期：       實際重量：     公斤

總計產出量 公斤

安環室暫存簽收：


